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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 函
地址：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陳建宇

電話：(06)2991111#8663

傳真：06-2982507

電子信箱：en_0522@mail.tainan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社會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5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考字第110064688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因應全國疫情警戒提升為三級，考量人員分流上班以降低

交叉感染風險，自即日起至110年5月28日，擴大本府雙行

政中心員工彈性上下班時間為上午7:30至10:00，下班時

間為下午17:00至19:30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0年5月16日總處培字第

1103001753號函及同年月19日總處培字第1103001890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為維持服務量能，民眾洽公時間請各機關維持必要人力，

並請各級主管加強人力管控，落實職務代理，不得影響公

務運作及為民服務品質。

三、第一線為民服務或業務性質特殊之機關（單位）彈性上下

班採行方式，得由一級機關、區公所評估考量後，決定是

否比照辦理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幕僚群(一)、臺南市政府幕僚群(二)、臺南市政府各處(臺南市政府

人事處除外)、臺南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、臺南市各區公所、臺南市政府智慧發

展中心、臺南市政府公務人力發展中心、臺南市政府災害防救辦公室、臺南市政

府性別平等辦公室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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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臺南市政府人事處企劃科、臺南市政府人事處人力科、臺南市政府人事處考訓

科、臺南市政府人事處給與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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